泉人社文〔2022〕41号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2022年度

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申报工作等2份文件的通知
各县（市、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泉州开发区、泉州台商投资区党群工作部：

现将《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闽人社办〔2022〕20号）、《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自主试点工作的通知》（闽人社办〔2022〕18号）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规定，认真做好申报组织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 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将所有申报材料装订成册（封面、目录、申请表、附件材料）一式2份（盖章），《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报人信息汇总表》（另附，附件1）报属地人社部门汇总，申报材料包括： 
（一）《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请表》（附件2）； 
（二）申报材料有关附件：

1.个人资质证明:身份证、护照、学历学位证书、留学人员证明等;
2.自主知识产权证明；

3.企业发展证明:营业执照、工商部门盖章确认的公司章程、商业计划书、税务机关出具的企业上一年度完税证明，经第三方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包括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获奖情况等。

4.申报人本人需提交《个人声明》并亲笔签字确认，即“本人声明已全职回国，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且在海外无工作”。

5.申报人需提供纪检监察或综治证明（需体现“遵纪守法”或“未发现违纪违法行为”）、社保缴交记录、出入境记录凭证等背景调查材料。

二、考察2018至2020年入选企业

请晋江人社局对2018-2020年度入选的5家企业进行考察了解并形成考察报告，连同调查表（附件3）一并报送我局。
三、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

符合条件的申报人将所有申报材料装订成册（封面、目录、申请表、附件材料）一式2份（盖章），《2022年度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报汇总表》（另附，附件4）报属地人社部门汇总，申报材料包括： 

（一）《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请表》（附件5）； 

（二）申报材料有关附件：

1.申报人本人需提交《个人声明》并亲笔签字确认，即“本人声明已全职回国，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且在海外无工作”。

2.申报人需提供纪检监察或综治证明（需体现“遵纪守法”或“未发现违纪违法行为”）、社保缴交记录、出入境记录凭证等背景调查材料。

3.证明申报人满足申报条件有关材料或其复印件，包括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海外博士学位证书，回国时间证明（如2017年1月1日以后的学位证书或海外工作证明、离职证明、纳税证明等，不认可offer、工作合同、工作证、网页截图、出入境记录，“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中的“拟回国日期”不作为确认回国时间的依据）等。

四、工作要求

各地人社部门于3月2日前将申报纸质材料、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推荐函（须注明背景调查相关情况，证明申报人现已全职回国）、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报函（须注明背景调查相关情况，证明申报人现已全职回国，并注明同意由报送部门同意向入选人员提供不低于1:1的配套资金。人社部配套资金为30万元）报送我局专家科。纸质材料可通过EMS邮寄，电子版及扫描件发送邮箱。

联系人：侯碰旭，电话：22112397，邮箱：zj22157609@163.com；　

地  址：泉州市行政中心（东海）交通科研楼B栋902室。
附件：1.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报汇总表

2.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请表

      3.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入选企业调查表

4.2022年度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报汇总表

5.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请表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2年2月23日

（此件主动公开）

附件1

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报汇总表

	序号
	申报人个人信息
	创办企业信息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学位
	留学国别
	回国日期
	联系方式
	企业名称
	创业项目
	产业领域
	法定代表人
	注册时间
	注册资本（万）
	申报人
持股（%）
	申报人
职务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联行号

	1
	
	
	
	
	
	
	
	
	
	
	
	
	
	
	
	
	
	
	

	2
	
	
	
	
	
	
	
	
	
	
	
	
	
	
	
	
	
	
	

	3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传真：

附件2

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申  请  表
（产业领域：                                 ）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_

企 业 名 称  __________________

创 业 项 目  __________________

推 荐 部 门  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人  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电 话  __________________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填表须知  

1、填写表格需在首页标明申报项目所属产业领域。产业领域包括：①电子信息、②生物医药、③先进制造、④新材料、⑤新能源及节能、⑥资源与环境、⑦其他。

2、以附件形式提供下述证明材料：个人资质证明（学历学位证书、护照、身份证复印件等）、知识产权证明、企业发展证明（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创业计划书、可行性报告、财务报表、完税证明等）。

一、申请人信息
	姓    名
	
	性    别
	
	民 族
	
	（相片）

	出生日期
	
	出 生 地
	
	国 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毕业学校
	
	学 位
	
	

	专    业
	
	留学国别
	
	Email
	

	企业名称
	
	职 务
	

	联系地址
	
	电 话
	

	本 人 履 历

	起止年月
	学习或工作单位
	学习专业或职业（获取学位及职务）

	
	
	

	
	
	

	
	
	

	
	
	

	
	
	

	
	
	

	
	
	

	
	
	

	
	
	

	主 要 学 术 或 社 会 兼 职

	学术或社会团体名称
	兼职时间
	兼任职务

	
	
	

	
	
	

	
	
	

	
	
	

	
	
	

	申报理由（最能代表申请人贡献和水平的论文、著作、专利等，并注明发表时间、刊物名称、专利号；申请人工作能力、管理经验、取得成绩等。1500字以内）

	


二、企业概况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企业类型
	

	成立时间
	
	注册资本
	
	员工人数
	

	主要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或姓名）
	国籍
	投资方式
	所占股份

	
	
	
	

	
	
	
	

	
	
	
	

	
	
	
	

	
	
	
	

	
	
	
	

	核心团队介绍（管理团队和技术团队，1500字以内）


	创业项目概述（内容、方案、可行性分析等，1500字以内）
经济效益预测（1000字以内）


	                                              申报人签字：                

年    月    日

	推荐园区意见及能够提供的支持条件
	                           主要负责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省（副省）级人民政府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推荐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3
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

入选企业调查表

	申报入选情况

	入选人姓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入选企业名称
	
	入选时职务
	

	入选创业项目
	
	入选年份
	

	企业基本信息

	企业现名称
	
	入选人现职务
	

	资产总额
	
	员工人数
	
	2021年营业收入
	

	主营业务方向
	
	2021年利税
	

	主要产品
	

	当前主要股东构成

	股东名称（或姓名）
	国 籍
	投资方式
	所 占 股 份

	
	
	
	

	
	
	
	

	
	
	
	

	
	
	
	

	支持资金主要用途：


	创业项目发展情况（技术水平、市场竞争力等）：
入选企业经营情况（经济效益等）：


	入选人或入选企业所获荣誉及处罚情况：
地方政府支持情况：
对留学回国人员服务工作的意见建议：
（入选企业盖章）
年   月   日


企业联系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

附件4

2022年度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报汇总表

	序号
	申报人个人信息
	用人单位账户信息

	
	姓名
	出生日期
	国籍
	学位
	留学国别
	回国日期
	联系方式
	工作单位
	专业领域
	研究方向
	户名
	开户行
	账号
	联行号

	
	
	
	
	
	
	
	
	
	
	
	
	
	
	

	
	
	
	
	
	
	
	
	
	
	
	
	
	
	


申报单位（盖章）：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箱：                        传真：
附件5
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

申  请  表


姓       名  __________________


工 作 单 位  __________________


申 请 日 期  __________________


推 荐 单 位  __________________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一、申请人基本情况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相片)

	出生地
	
	国籍
	
	护照号
	
	

	工作单位及职务
	
	职称
	
	

	专业领域
	
	研究方向
	
	

	留学国别及学校
	
	取得学位
	

	手机号码
	
	电子邮箱
	

	通讯地址
	
	邮编
	

	家 庭 成 员

	姓  名
	性别
	出生
年月
	国籍
	关 系
	工 作 单 位

	
	
	
	
	
	

	
	
	
	
	
	

	
	
	
	
	
	

	
	
	
	
	
	

	现 在 国 内 主 要 工 作 情 况 及 担 任 职 务

	

	本 人 履 历

	起止年月
	学习或工作单位
	学习专业、学位或工作职务

	
	
	

	
	
	

	
	
	

	
	
	

	
	
	

	
	
	

	
	
	

	
	
	

	
	
	

	
	
	

	
	
	

	获 国 内 外 奖 励 情 况

	获奖年度
	获奖项目名称
	奖励名称
	等级
	排名

	
	
	
	
	

	
	
	
	
	

	
	
	
	
	

	
	
	
	
	

	
	
	
	
	

	主 要 学 术 或 社 会 兼 职

	学术或社会团体名称
	兼职时间
	兼任职务

	
	
	

	
	
	

	
	
	

	
	
	

	
	
	

	
	
	


二、业绩简介

	最能代表申请人贡献和水平的论文、著作、设计、专利等，注明发表时间、刊物名称、专利号等。

	


三、正在开展的工作介绍

	1、开展工作的主要内容和意义（含采取的方法、技术路线和可行性分析）

2、预期目标成果、社会和经济效益

3、已具备的研究条件

	


四、审核意见

	同

行

专

家

意

见
	                                        签名：

年    月    日 

	所

在

单

位

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

单位意

见
	 （盖章）

                                                年    月    日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

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

支持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
闽人社办〔2022〕20号

各设区市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

根据《关于开展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报工作的通知》(人社专技司函〔2022〕17号)，现就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报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需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申报人应为所创办企业的法定代表人；

（二）在国（境）外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或具有一年以上博士后工作经历；

（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技术创新性强，具有较强市场潜力；

（四）熟悉相关领域和国际规则，具有较强的经营管理能力，
有海外自主创业经验者优先考虑；

（五）企业注册时间不早于2019年1月1日；

（六）申报人出资额占企业注册资本的50%以上；

（七）申报人现已全职回国，在海外无工作。

本计划优先支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的创业企业，并对西部和东北地区以及省部共建留学人员创业园内的创业企业予以适当倾斜。已获得其他国家级人才项目资助的留学回国人员不纳入本计划资助范围。本计划往年入选人员不再重复支持。申报人不得在多个地区同时申报。

二、相关要求
各地收到通知后，应广泛宣传并及时通知符合条件的留学人员企业积极申报，择优推荐最多3名本地区留学回国创业人才。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对申报人条件、申报材料认真审核、严格把关。要做好背景调查，确保申报人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

请于2022年3月6日前报送申报材料（含电子文档）至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中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厦门市人社局直接向人社部申报。

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盖章），装订成册（封面、目录、申请表、附件材料）。申报材料须包含如下：

1.设区市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关于申报2022年度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的函。来函须注明背景调查相关情况，证明申报人现已全职回国，并附申报汇总表。申报函请注明申报工作联系人、联系电话。

2.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申请表。

3.申报人须出具“关于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且在海外无工作”的承诺书并亲笔签字确认。
4.证明申报人满足申报条件有关附件材料：

①个人资质证明:身份证、护照、学历学位证书、留学人员证明等;

②自主知识产权证明;

③企业发展证明:营业执照、工商部门盖章确认的公司章程、商业计划书、税务机关出具的企业上一年度完税证明，经第三方审计的企业上一年度财务报表（包括利润表、资产负债表、现金流量表）、获奖情况等。

三、其他事项
为总结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实施成效，请对2018-2020年度的入选企业进一步考察了解，组织填写《中国留学人员回国创业启动支持计划入选企业调查表》，相关情况与申报材料同时报送。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2月18日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关于开展2022年度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

试点工作的通知

闽人社办〔2022〕18号
各设区市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省直（中直）有关高校、科研院所：

根据《关于开展2022年度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试点工作的通知》（人社专技司函〔2022〕18号），现就申报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申报人员须同时具备以下条件：

（一）中国国籍；

（二）出生日期不早于1971年1月1日；

（三）在国（境）外获得博士学位；

（四）2017年1月1日后回国；

（五）现已全职到岗，辞去海外工作或者在海外无工作。

同等条件下，应择优推荐曾在国外著名高校、科研院所、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机构担任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专业技术职务或者高级管理职务，并取得显著成果的留学回国人才。已入选国家级人才计划的留学回国人才不纳入资助范围。

二、实施重点
围绕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聚焦自主创新能力提升和关键核心技术突破，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具有明显创新能力的青年科技人才为重点，遴选支持一批高水平留学回国创新人才。今年重点支持人工智能、量子信息、集成电路、生命健康、生物育种、空天科技等前沿领域和基础研究领域。

三、申报时间及要求
各地各部门按行政隶属关系组织本地区、本部门申报工作。要严格按照通知要求对申报人条件、申报材料认真审核、严格把关。要做好背景调查，确保申报人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

厦门市人社局单独向人社部申报。福州市人社局、泉州市人社局最多各推荐2名候选人，其余设区市人社局、平潭综合实验区党工委党群工作部及省直（中直）有关高校、科研院所各推荐1名候选人。

请于2022年3月6日前将申报材料（含电子文档）寄送至省留学人员创业园管理中心，逾期不报视为放弃。纸质申报材料一式两份（盖章），装订成册（封面、目录、申请表、附件材料）。申报材料须包含如下：

1.申报函。来函须注明同意向入选人员提供不低于1：1的配套资金，注明背景调查相关情况，证明申报人现已全职回国，并附申报汇总表。来函请注明申报工作联系人、联系电话。

2.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资助申请表。

3.申报人须出具“关于不存在知识产权纠纷以及违反保密约定、竞业禁止、兼职取酬限制等情况，且在海外无工作”的承诺书并亲笔签字确认。

4.证明申报人满足申报条件有关材料或其复印件，包括申报人身份证复印件、海外博士学位证书，回国时间证明（如2017年1月1日以后的学位证书或海外工作证明、离职证明、纳税证明等，不认可offer、工作合同、工作证、网页截图、出入境记录，“留学回国人员证明”中的“拟回国日期”不作为确认回国时间的依据）等。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办公室
               2022年2月18日


泉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22年2月23日印发






2021年1月18日翻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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